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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交换生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我校国际教育合作交流，规范国际交换生管理，强化协同育人的理念，

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职责，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际交换生是指基于校际教育合作协议在我校与国外院校之间互派的全日制本

科生和全日制研究生。

国际交换生分为派出交换生与接收交换生两类。

第三条　派出交换生赴国外院校交流的时间通常为一学期至一学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全日制本科生和全日制研究生参加交换生项目应事先征得国外合作院校的同意，并事先确定

在交流项目中所取得的学分能否抵扣外方课程学分。

第四条　学校通过完善机制、规范管理、明确责任、强化服务等方式，大力促进国际交

换生项目的发展。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五条　留学生办公室为国际交换生项目的主管部门，负责国际交换生项目协议的谈判、

签约，协议相关信息（学校、专业、课程、学分、选拔计划等）的统一发布，项目实施过程

中相关工作的协调和管理，国际交换生的年度统计汇总工作。

留学生办公室负责全校性派出交换生的选拔和管理工作以及接收交换生的来华手续、入

学教育与日常管理工作。学生处参与全校性派出交换生的选拔工作。

第六条　外事处对国际交换生项目协议具有审核责任。

第七条　教务处、研究生院主要负责国际交换生的课程选修、学分转换及学籍管理工作。

第八条　各学院负责派出交换生的学习计划确定以及接收交换生的课程教学。

第三章　派出交换生

第九条　学生选拔

⒈选拔派出交换生项目的实施必须坚持信息公开、机会均等、自愿报名、择优选拔的原则。

⒉留学生办公室根据我校、各学院与国外合作院校签订的合作协议，汇总和及时发布留

学生办公室及各学院的国际交换生计划 , 内容包括：国外大学名称、专业要求、交换生数量、

外语要求等信息。国际交换生计划的发布时间为每年的 12 月 31 日。

⒊凡派出交换生项目是基于校际协议，其选拔工作由留学生办公室负责，选拔结果报学

校审批，学籍管理报教务处、研究生院审批。如派出交换生是基于各学院与国外合作院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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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学院之间的合作，则由派出学院负责推荐选拔，选拔结果报留学生办公室审批，学籍管理

报教务处、研究生院审批。

秋季学期派出交换生选拔结果由留学生办公室在每年 4 月统一公布，春季派出交换生选

拔结果由留学生办公室在每年 10 月统一公布。

⒋派出交换生申请者的基本条件：

⑴我校在籍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或符合学校 / 学院与国外院校合作协议规定的在读学生， 

同等条件下退伍学生优先；

⑵政治素质高，热爱祖国，品德优良，具有较强的进取心和责任感；

⑶学业成绩、外语能力优良，符合国外合作院校规定的申请条件；

⑷身体健康，能圆满完成出国学习任务；

⑸具有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的经济能力，已交清学校的各项费用。

⒌各有关学院与国外合作院校联系，获取有关申请材料。

⒍各有关学院负责将派出交换生的申请材料邮寄给合作院校办理相关录取手续，收到合

作院校录取通知书后，同时将录取通知书和国外的有关课程信息告知派出学生所在学院和派

出交流生，并根据项目类别报留学生办公室、教务处、研究生院和学生处备案。

⒎派出交换生的具体工作流程按照《派出交换生工作流程图》执行。

第十条　学籍、学分管理

⒈学校保留派出交换生出国学习期间的学籍。派出之前，学生及其亲属必须与学校签订《赴

国（境）外学习协议书》《学生声明》及《亲属声明》。学生在国（境）外学习期满必须按

时回校，逾期不归者，依据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⒉派出交换生应根据留学生办公室提供的合作院校课程名录，填写《派出交换生国（境）

外修读课程申请表》，确定在对方学校预选课程，经所在学院主管教学负责人同意后，报教

务处、研究生院核准。

⒊派出交换生出国（境）学习期间所修科目的学分，需经各学院及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审

定后方可予以承认。派出交换生在合作院校的交流时间将记入修业年限。

⒋派出交换生在合作院校课程学习的要求：外语类专业的交换生原则上到合作院校相同

语种专业学习；非外语类专业的交换生原则上到对方院校相同或相近专业学习。交换生到合

作院校学习应按照核准的《派出交换生国（境）外修读课程申请表》修读课程，每学期所选

必修课不得低于三门，总学分应达到或高于本专业教学计划相应学期应修学分的要求。如修

读总学分未达到本专业教学计划相应学期应修学分的要求，学生应在回国后补齐所缺学分。

⒌派出交换生在合作院校实际所选课程如与国内所选课程不一致的，必须及时向所在派

出学院报告，由派出学院决定所选课程是否可以认定学分。

⒍派出交换生在合作院校学习所取得的各科成绩，由对方学校每学期结束后一个月内，

邮寄至我校留学生办公室或派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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⒎派出交换生须在新学期开学三周内填写《派出交换生成绩及学分认定申请表》，并持

留学生办公室或派出学院发放的盖有公章的成绩单办理学分认定手续。

⒏派出交换生所在学院根据学生提交的《派出交换生成绩及学分认定申请表》进行审核

认定并报教务处核准，教务处进行学分和成绩登记登录工作。

⒐辅修课程学分的认定参照以上原则。

⒑课程学分认定的原则为学分对应原则，与我校专业相关课程的学分可转换成我校专业

必修课学分，非相关课程的学分根据我校选修课模块转换成相应选修课学分。

第十一条　行前管理

⒈派出交换生名单一经公布，学生无正当理由不得擅自退出。因退出而产生的相关费用，

由该学生承担。

⒉派出交换生应凭国（境）外有关院校录取通知书到留学生办公室复印交流协议，自行

办理签证手续，费用自理。

⒊签证办妥后，派出交换生须参加留学生办公室和 / 或所在学院组织的安全培训。

⒋派出交换生在国外学习期间仍须按规定向我校缴纳学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国外院校的

学习生活等费用按校际合作协议执行。

第十二条　境外管理

⒈派出交换生所在学院需安排专人负责交换生工作，并指派教师通过邮件或其他方式负

责交换生在国外学习期间的指导工作。

⒉派出交换生到达国外驻地后，应于 2 周内将国外住址和联系方式通知留学生办公室和

所在学院指定的联系教师。

⒊在国外学习期间，派出交换生应定期向派出学院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应遵守所在国

的法律和所在学校的规章制度，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遵守外事纪律，不做任

何有损国家尊严的事情；遇到重大事情应及时向我国驻当地使领馆或机构和学校报告。

⒋派出交换生出国后如发生意外事件，应及时与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联系，由留学生办公

室与该校进行协调解决。

⒌派出交换生须遵守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在学习期满后按期回国，在回国后 15 日内向

派出学院报到，并以书面形式向留学生办公室提交交流学习报告。

第十三条　各学院根据协议与国外合作院校开展的定向交换生项目，学籍管理参照本管

理办法执行。

第四章　接收交换生

第十四条　各学院每学期（4 月 30 日前，10 月 31 日前）向教务处、研究生院提供下一

学期向接收交换生开放的课程信息，包括课程名称、教学方案、教师简介及开课校区。

第十五条　教务处、研究生院负责审核和确定向接收交换生开放的课程和教学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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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审定的方案报留学生办公室。

第十六条　留学生办公室根据我校与合作院校的协议，以及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审定的

课程及教学组织方案，联系合作院校。在每学期开学初确定并发布下一学期我校接收交换生

的数量、专业和课程要求，在每学期结束前将下一学期接收交换生名单报教务处或研究生院。

第十七条　留学生办公室每学期（5 月 31 日前，11 月 30 日前）收到合作院校的申请材

料后在 1 个月内向接收交换生统一发放入学通知书和签证申请表。

第十八条　留学生办公室负责接收交换生的报到注册工作并在每学期开学后 2 周内将实

际报到注册的接收交换生基本信息报教务处、研究生院和各相关学院。

第十九条　如接收交换生是基于有关学院与国外合作院校对口学院之间的合作，由接收

学院负责联系国外合作院校，落实接收交换生的来华细节，并在 15 天内报送留学生办公室接

收交换生来华的申请材料，由留学生办公室统一发放入学通知书和签证申请表。接收学院负

责接收交换生的教学组织与管理，交换生修读课程情况需报教务处、研究生院、留学生办公

室备案。

第二十条　各有关学院责任

⒈留学生办公室负责及时向合作院校发布课程相关信息，解答关于来华学习、生活、住

宿等问题。

⒉留学生办公室负责协调教务处、研究生院、信息技术中心、图书馆、国际交流中心等

职能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⒊教务处、研究生院负责提供接收交换生的课程学习成绩及学分证明；留学生办公室负

责制作接收交换生的学习成绩单并寄往国外合作院校。

⒋接收交换生的具体工作流程按照《接收交换生工作流程图》办理。

第五章　项目促进

第二十一条　学校鼓励学生参与海外交流，对符合条件的派出交换生给予一定的资助。

第二十二条　学校积极争取各类资源，鼓励更多的交换生来我校学习和交流。

第二十三条　留学生办公室跟踪国际交换生学习生活情况，及时向学校相关部门、各学

院及国外合作院校反馈问题，提出改进建议或方案。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我校与港澳台地区高校的交换生项目的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管理办法由留学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管理办法自校长办公会议通过之日起实施，原相关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2019 年 7 月第四次修订




